
试谈强奸案中的妇女抗拒问题

必
,

车 蕊
目 勺 / 咨、

强好罪
,

是指以暴力
、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

其性交行为是在

违背妇女意志下强行进行的
。

因此
, “

违背妇女意志
” 是构成强好罪的本质特征

。

这在法学

界和司法实践中认识都是一致的
。 《法学研究

》
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刘光显同志写的

《
试

一

论强好罪
》 (以下简称

《
试论

》 )一文
,

对强奸罪的特征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

无疑是好的
,

文中

分析了强好罪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也是有益的
。

但文中把
“ 妇女不能抗拒

”
与

“

违背妇女意志 ,

作为构成强好罪二个并列的基本特征提出
,

把妇女是否抗拒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强奸罪的一个

必备条件来对待
,

是值得商榷的
。

从办案实践看
,

行为人采用了暴力
、

胁迫手段
,

被害妇女

有强烈的反抗行为
,

无疑是违背妇女意志
,

容易判断是强好罪
。

但也有一种行为 人 暴 力 不

朋显
,

受害妇女抗拒也不明显的案件
,

情况相当复杂
,

判断难度较大
,

需要滇重对待
,

既不

能一律都定强好
,

也不能一律不定强奸
。 《

试论
》 一文

,

把
“ 妇女不能抗拒

”
作为一个特征

来提
,

这就涉及到了在司法实践中
,

如何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

如何正确地理解法律
,

如何

谁确地运用法律武器打击犯罪分子和维护妇女人身权利的问题
。

因此就这个 问 题
,

谈 些 看

法
,

以便共同探讨
。

首先
,

这个提法是否符合法律精神? 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精神
,

一个人是否犯罪
,

是从

犯罪人具有什么犯意
,

实施了什么危害社会的行为
,

侵害了什么犯罪客体
,

造成了什么后果
,

触犯 了那条刑律来认定的
。

被直接侵害的人
,

对犯罪分子的行为采取了什么态度
,

对研究案

情虽有关系
,

但不是作为定罪的依据 (个别案件规定告诉的才受理
,

但定罪时仍然是以犯罪人

的主观意图和他的客观行为来判定的 )
。

例如犯罪分子当场以暴力
、

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

私财物抢走的
,

构成抢劫罪
,

被抢劫者是否抗拒
,

并不影响定罪
。

当然
,

强奸罪有它的不同

点
,

因为在办案中我们判断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时是否违背妇女意志
,

往往要通过行为

人的手段和被害人的反抗表现来寻找答案
,

这是完全必要的
。

但妇女是否抗拒
,

以及抗拒的

程度如何
,

只是作为办案人 员判断事实的一个重要情节加以考虑
,

而不是作为对犯罪分子定

罪的依据
。

判断是否构成强奸罪
,

着重点是研究行为人的犯意和用什么手段在违背妇女意志

钓情况下强行发生了性行为
。 《

试论
》
一文把

“ 妇女不能抗拒
”
作为一个特征提出

,

论点是
“
性交时妇女必须是不能抗拒的

,

如果妇女能抗拒而不抗拒
,

则不构成强好罪
” 。

着重点是研

究当时妇女能否抗拒 ? 是否反抗 ? 并把它作为构成强好罪的一个 必 备 条 件
,

这是舍本逐末

了
。 《试论

》
一文

,

还认为
“
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所讲的暴力

、

胁迫是造成妇女不能抗拒

钓两种常见的手段
,

但这种暴力
、

胁迫必须达到使受害妇女不能抗拒的程度时
,

才构成强奸

罪
” 。

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
“ 以暴力

、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好妇女的
” 即构成强奸罪

。

条文中既没有规定暴力
、

胁迫所必须达到的某种程度
,

也没有要求被害妇女必须作出抗拒为

条件
。 《试论 》

一文这样来理解法律
,

根据是不足的
。

从实际办案看
,

行为人 的 暴力
、

胁迫

程度有大小之分
,

被害人的抗拒能力也有强弱之别
。

有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时间
、

地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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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不需要采取强烈的暴力和胁迫手段即达到奸淫妇女的卑鄙 目的
,

同样可以根据刑法第一

百三十九条予以处理
。

应当指出的是
,

对于确定是否构成强好罪来说
,

行为人采取的是什么

手段和这种手段的强烈提度盈是一个重要情节
,

但关键问题是看行为人通过什么手段达到违

背妇女意志而强泞央蛋性行为
`
只要怪杆为是违背妇女意志的

,

就可定强奸罪
。

其次
,

这个提法把客观的复杂情况过于简单化了
。 《 试论 》 一文

,

认为
“
妇女能抗拒而

不抗拒
,

或者不作真正的抗拒
,

则是通奸
,

而不是强奸
” , “

一般不足以制服被害妇女时
,

则

该妇女必须抗拒
。

否则就不是强奸
,

而是通奸
” 。

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划分 “ 强好
”
与

“

通奸
” 。

对

客观的复杂事物采取
“
一刀切 ” 的办法是不科学的

。

被害妇女抗拒当然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反

映
,

而被害妇女不抗拒或如文中所说不作真正的抗拒
,

表现为抗拒不明显
,

也不等于就不违

背妇女意志
。

因为被害妇女抗拒与否是与妇女的不同心理状态有关的
。

这种心理状态相当复

杂
,

如 (一 ) 是出于 自愿而不反抗
:

(二 )是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不反抗或反抗不明显
; (三 )是

妇女处于孤立无援
,

不易摆脱的境地
,

产生恐惧
、

胆祛的心理而不敢反抗
, (四 )是妇女开始

有所反抗
,

如以语言或行为表示不同意
,

但害怕激烈反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中断了反

抗
; (五 )是妇女明知反抗也斗不过犯罪分子

,

采取说好话
,

求饶
,

答应可以交朋友等方式迁回

周旋
,

以求免遭凌辱而没有反抗
; (六 ) 是犯罪人行为的暴力程度已严重到足以制服被害妇女

而不能反抗等等
。

以上种种情况
,

加以分析
,

不难看出
:

第一种情况说明是不违背妇女意志的
;

第二种情况不能证明是违背妇女意志的 ; 后四种情况说明妇女内心不是不想反抗
,

但由于精

神和人身受到抑制而不反抗
,

实质是违背妇女意志的
。

再说
,

反抗与否还因人而异
,

有的妇

女性格刚强
,

面对凶狂的暴徒
,

敢于以死相拼
,

坚决反抗 ; 有的妇女生性懦弱
,

遇到歹徒
,

把腿都吓软了
,

哪还有力量来反抗了 有的妇女适应能力弱
,

遇到突然情况即不知所措
,

不知

如何反抗
。

因此
,

反抗与否是个表面现象
,

我们必须透过这个现象寻找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这

个本质
,

得出合乎事实的判断
。

所以对妇女能抗拒而不抗拒或不作真正的抗拒的情况
,

既不

能都定强好
,

也不能都看作是通奸
,

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否则
,

把凡是能抗拒而不抗拒

或不作真正抗拒的统统当中通好看待
,

就不能不使一些忍气吞声
,

饮恨受辱的 妇 女 有 冤难

伸
.

又何以保障妇女的人身权利 ? 何以阻止犯罪分子的嚣张活动 ?

有三
,

这个提法过于苛求妇女
,

不利于打击犯罪分子
。 《试论 》 一文要求妇女在犯罪者使

用的暴力和胁迫手段不足以制服她时
“ 必须抗拒

” ,

并认为 “
暴力和胁迫

,

只能说明性交行为

是违背妇女意志的
,

而不能说明妇女不能抗拒
。

只有这种暴力严重到足以制服被害妇女
,

使

其不能抗拒时
,

才构哎强奸罪
。 ”

按照这个论点
,

即使妇女在精神
、

人身受到抑制的情况下
,

违

背妇女的意志被强好了
.

犯罪分子也构不成强好罪
。

非得妇女拼死反抗
,

直到暴力程度加剧

到不能抗拒时
,

才构 成强奸罪
。

这样苛求被害妇女
,

也是不切实际的
。

正如上述
,

有的妇女

生性儒弱
,

适应力弱而不敢抗拒
,

不知如何抗拒
。

还要看到当前社会治安情况尚未根本好转
,

在一定程度上
,

犯罪分子的气焰还相当嚣张
,

有些群众的恐惧心理尚未完全消除
,

被害妇女

在遇到歹徒施行强奸时
,

不得不考虑犯罪分子会行凶伤人以及事后行凶报复等后果
,

无形中

对被害妇女产生了一种精神压力
,

削弱了被害妇女的反抗意志
,

使犯罪分子在精神上处于某

种优势
,

增加了作案的心理状态
,

加上有的妇女被强奸后
,

碍于名誉
,

怕影响婚姻
、

家庭等

而事后不告发
,

益发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
。

犯罪分子正抓住某些妇女这种心理状态
,

进行

活动
。

有的专找女学生
.

认为年幼可欺
, 有的专在偏僻人少的地方拦劫妇女

,

认为易于控制
,

用犯罪分子的话说
,

勺终她们吃哑巴亏
” 。

有的犯罪分子强奸后
,

公然威胁说
, “

你可以到派出所



报案
,

判我二三年出来再找你
” 。

在这些案件中
,

往往是以强欺弱
,

暴力并未达到使妇女不能

抗拒的程度
,

而使妇女被迫受辱
。

难道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活动就不应打击
,

任其逍遥法外
,

为非作歹吗? 对那些凶相毕露
,

手段残暴的犯罪分子
,

辜从重从快惩处 、 但这毕竟不是强好

案的全部
,

我们不能只打击这一部分
,

而放纵另一部份
。

我们应当向妇女宣传姿敢于反抗
,

以遏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活动
。

在实际生活中
,

由于妇女敢于反抗
,

迫使犯罪分子畏惧逃跑的

事例也不少
。

但对犯罪分子定罪时
,

却不应当这样苛求被害妇女
,

否则
,

将对谁有利呢 ?

由此可见
,

把 “
妇女不能抗拒

” 作为构成强好罪的一个基本特征来提
,

立论失之偏颇
,

一

是不妥的
。

但应当承认
,

对行为人暴力不明显
,

被害妇女反抗也不明显的案件
,

如何认定
,

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复杂问题
,

也不要轻易地就定强好
,

须要慎重对待
。

我们在实际办案中
,

常常会遇到下列情况
:

如有的妇女本来是 自愿的
,

由于被人发现
,

事情败露
,

为了洗刷自己

而告被强好的 , 有的是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有不轨行为
,

被父母察觉追问下而告被强奸钓
;
有

伪妇女在被男子拦劫纠缠要交朋友的情况下
,

当时基于某种原因如误认为男方是某单位的职

工
,

是愿意交朋友而发生了性行为
,

事后又后悔而告被强奸的, 特别是有些女青年受西方
“

性

自由
”
思潮的影响

,

当行为人要强行性交时
,

既有恐惧心理
,

又对贞操抱满不在乎的心理
,

·

两种心理状态交织在一起终于发生了性行为的
。

我们要通过行为人的手段和妇女的反抗表现
,

探索双方的心理状态
,

加以甄别
,

防止错定
。

同时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被害妇女抗拒不明显

钓都视为通奸
,

而放纵了犯罪分子
。

枉和纵都是不对的
。

对那些暴力强度大
, 妇女反抗明显

钓案件
,

只要事实清楚
,

证据确凿
,

就能作出判断
,

认定为强好罪
。

而对行为人暴力不明显
,

妇女抗拒也不明显的案件
,

则要做更 多的细致调查工作
,

需要有更多的辅助材料来进行判断
,

一

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
。

从办案实践看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一 ) 调查行为人的思想
、

品行
、

犯

罪历史
,

事后态度等
,

从中判断行为人的犯意
。

如行为人平时就有流氓行为
,

在夜深人静时
·

拦劫妇女
,

强交朋友
,

纠缠不休
,

达到了奸淫 目的
,

双方并无结识的基础和愿望
,

行为人又

役有向被害妇女告诉真实姓名
、

地址
、

单位
,

说明行为人并不是真正想与被害人交朋友
,

可

城判明他的犯意就是利用被害妇女的弱点
,

从精神上控制来达到奸淫妇女的目的
。

(二 )从时

伺
、

地点
、

环境
、

双方的言语动作
,

如何发生性行为
,

如何分手等各个环节
,

逐一分析
,

判

斯行为人的手段和被害人的处境
。

如行为人有意选择某种时间
、

地点
、

环境使被害妇女处于

精神上被控制的劣势
,

有威胁的暗示而达到奸淫 目的
,

应被视为是一种手段
。

(三 )对被害妇女

在事情发展过程中的逐段心理活动
,

必须询问清楚
,

并调查被害妇女的思想
、

品行
、

性格
,

一贯表现
,

事后告发的态度
,

来判断当时被害妇女的心理状态
。

如一被害妇女叙述她孤身一人
,

被犯罪分子拦劫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
,

不敢反抗而遭受奸污
。

经调查
,

这妇女为人正派
,

性

格懦弱
,

平时听到强好杀人案的情况即有害怕心理
,

事后又流露后怕
、

厌世等情绪
,

这就说

明这个被害妇女叙述当时的恐惧心理是可信的
,

虽然没有明显反抗
,

也是违背她本人意志的
。

反之
,

如被害妇女平时作风轻挑
,

有过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
,

这次与行为人发生性行

为时谈笑 自若
,

事后又抱无所谓态度
,

只是基于某种原因而告发
。

那末
,

对这个妇女所叙述

当时的恐惧心理
,

表白自己是不愿意的
,

就不能轻信是违背她本 / 、意志的
。

总之
,

只要全面

调查
,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
,

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

能够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
。

-

我个人看法
,

妇女能否抗拒
,

是否抗拒
,

抗拒的程度如何
,

在研究案情时
,

不是不应考虑

豹
,

但不宜作为构成强好罪的一个基本特征来提
。 “

违背妇女意志
”
是构成强奸罪的本 辱特

J

征
, “

采用暴力
、

胁迫或其他手段
”
是构成强好罪的基本特征

,

这样提法似较合宜
。


